
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證照/證書/獎狀補換發申請表 

114/7/1 修訂 

中文 

姓名 
 

英文 

姓名 
 性 別  

生    日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身份證字號  

地    址  

1吋相片 

浮貼處 
電    話 (H)              手機： 

所屬單位  

補發 

證照 

證書 

獎狀 

(勾選) 

□補發（遺失）        □換發-改名 

□國際級教練證   □國際級裁判證 

□甲級教練證   □乙級教練證   □丙級教練證 

□甲級裁判證   □乙級裁判證   □丙級裁判證 

段級證書□套路段□功夫段 段數：       鑑定日期：           

□結業證書（限各級教練及裁判講習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比賽□獎狀□成績證明：      年         盃      組           項目第   名 

申請證書 □英文結業證書（限各級教練及裁判講習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原 

發 

證 

照 

資 

料 

講習承辦單位  發證字號  

講習/辦理地點  發證日期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

講習/辦理日期 年    月    日 複訓日期  

查證結果  

身份證正反面影印及其他證明  浮貼處 

一.填表人（本人）同意所提之個人資料，作為本會辦理補發（申請）證照（書）之使用。 

二.本表填寫說明: 

 ➊原發證照資料(複訓日期除外)---講習、比賽、鑑定活動之有關資料。 

 ➋複訓日期---填寫各級講習最後一次複訓之日期。無則免填。 

 ➌查證結果---由本會填寫。 

三. 需檢附之表格與證明文件：有附打勾  
 ❶□本申請表與□1 吋相片 2 張 [本會印製補發證照之用]，獎狀免相片。 

 ❷□身份證[ 正反面] 影印本各一份，[外國籍者則□附護照影本]—影本註明[限補換發證照使用] 

□個人戶口謄本一份上有註明改名註記。 

 ➌□其它有利查證之有關證明文件----如結業證書、同學錄、同一講習會同學之證照字號、日期—等。 

   ●所有相片.證照 影本，請浮貼表格上。 

 ◆將上述資料及匯款影本寄至----104 臺北巿中山區朱崙街 20 號 608 室   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收 
四.補證手續費：打勾 

1.□申請教練、裁判證或套路、功夫段級證書者，每一項請繳交新台幣 伍佰元 。 

2.□申請結業證書請繳交新台幣貳佰元。□英文結業證書請繳交新台幣伍佰元。 

3.□申請補發比賽獎狀或證明者（限 3 年內比賽），每張繳交新台幣 伍佰元。 

3.匯款帳戶：銀    行：國泰世華銀行建國分行 (銀行代號 013)  

銀行帳號：223-03-201500-9   戶  名：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葉文寬 

申請日期:             


